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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热线

男子骑车过马路被撞身亡
此处事故多发，村民建议设置警示牌

本报 11 月 11 日热线消
息 (记者 车少远 廖杰)

11 日 13 时许，莒南县板泉镇

岚济公路沭河特大桥东段，一
辆货车将一骑摩托车横穿马

路的男子撞倒，骑摩托车男子

当场死亡。附近村民表示，希

望路口设置警示牌和信号灯。

14 时 30 分，记者赶到事

发现场，一辆大货车正被交

警开离马路中央，路中央一
辆摩托车歪倒在地，旁边地

上躺着一中年男子。

目击村民刘树宗称，下午

1 点 30 分左右，他正在路边门

头店打理生意，“砰”地一声巨

响，只见一辆大货车撞到一辆

摩托车上。事后听其他人说，当

时大货车开的很快，撞上了横

穿马路的摩托车。肇事货车司

机见人被撞，下车后径直朝沭

河特大桥西侧离去。

“马路南侧是高榆村，路

北是高榆完小，附近还有好几

个村庄。”“这个地方一年发生

八九起事故。”现场围观的村

民议论着。大家纷纷表示，交

警部门应该在事发处设立警

示牌，或者架设信号灯，以避

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死

者，这名男子说，被撞的这名

男子是附近村的村民，专门

给办丧事的村民吹唢呐谋

生，上午刚给小赵庄一村民

家吹完唢呐送葬，结果下午

就发生了这事情。

据处理现场的交警介

绍，事故导致摩托车司机死

亡。事故正在调查处理中，他

们会考虑村民提出设置警示

牌或信号灯的建议。

口头约定利息

欠条却没注明
一村民要求对方支付利息被驳回

本报 11 月 11 日讯

(通讯员 邹旭 纪英 记

者 吴慧)借给别人钱也
打了欠条，却没将约定的

利息在欠条上写清楚。 11

月 8 日，莒南县人民法院

审结这起借款纠纷案，因
被告当庭否认口头约定的

利息，原告张某要求被告

李某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

请求被驳回。

张某是莒南县十字路

镇农民。 2009 年 5 月，

同村李某因购买卡车跑运

输缺乏资金，向张某借款
2 万元。二人约定 2010 年
6 月底归还借款，并口头

约定利息为月息 1 分。

李某因生意不好，迟

迟没有如约还款。张某多

次催要无果，一纸诉状将

李某告上法庭，要求被告

李某偿还欠款并支付利

息。

法院审理认为，原

被告之间的借款，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对原

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

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

原告称口头约定借款利

息为月息 1 分，被告予

以否认，欠条上又没写

利息，法院无法支持，

原告张某要求被告李某

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

求被驳回。

11 月 11 日，在沂蒙路上，一棵行道树被大风刮断，横倒在人行道上，给过往

行人带来不便。市民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记者 展萍 摄

大风刮倒行道树


